
附件1

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告知书

尊敬的家长：

近年来，国家不断完善学生资助制度，确保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”，有力促进了教育公平，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现将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内容告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政策

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实施“两免一补”政策，即：所有学生免除学杂费、课本费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生活费补助。

资助对象：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寄宿生资助标准：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，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。
非寄宿生资助标准：小学每生每年625元，初中每生每年750元。非寄宿生中的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、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参照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。

二、资助流程
学生家长每年9月份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学校按学年进行评审，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后予以资助。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一般于每年11月底前、5月底前发放至受助学生本人银行卡或社保卡（具体时间由班主任通知）。

临朐县教育和体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办公地点：临朐县龙泉路2698号        咨询电话：0536-6708754
欢迎对我县学生资助工作提出宝贵意见！        

请家长认真阅读后签字，回执单沿虚线剪下交班主任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告知书回执单

学校：　　　　　      　　　学生姓名：　 　　　　  年级：　　　 班级：　　　 　　　

本人是否已知晓学生资助政策：        （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）

是否申请义务教育资助：       （填写“申请”或“不申请”）

意见或建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